
臺  北  榮  民  總  醫  院  麻醉部  內  陞  職  缺  公  告 

單 位 名 稱 麻醉部 

官 等 職 等 

（ 級 別 ） 
師（三）級 

職 稱 副護理長 

名 額 1 名 

工 作 地 點 臺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

上 網 期 間 即日起至 112年 4月 25日止 

資 格 條 件 

一、本院及所屬分院具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所定護理師

（三）級，或曾經銓敘審定護理師（三）級任用資格，並

符合有下列各款條件之一者： 

1. 護理相關研究所碩士以上學位，曾任或現任榮民總醫

院或同級醫院師（三）級一年以上，或榮民總醫院分院護

理師（三）級或相當職位三年以上。 

2. 大學校院護理系畢業，曾任或現任榮民總醫院或同級

醫院師（三）級三年以上，或榮民總醫院分院護理師（三）

級或相當職位五年以上。 

3. 護理專科畢業，任榮民總醫院或同級醫院師（三）級

五年以上，或榮民總醫院分院護理師（三）級或相當職位

六年以上。 

二、第一點各款如資格條件相當時，依下列次序優先遴

用：1. 本會所屬醫療機構醫事人員。2. 具退徐役官兵資

格者。 

工 作 項 目 督導麻醉業務臨床醫療及行政庶務之推動與執行。 

工 作 地 址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號臺北榮民總醫院 



聯 絡 方 式 

(含檢具文件) 

1. 有意參加本案陞遷之合格人員，請於公告截止日(實際公告

日起 3 天)17 時前，檢具資績評分表相關佐證資料(如學經

歷、考試及格證書、教職資格、最近五年考績及獎懲、績優

獎項證明、訓練進修時數、語言能力證書等資料)及書面(意

願書)親送或郵戳為憑，向本院麻醉部報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未報名人員認屬無意願，依公務人員陞遷法規定，得不予

納入陞遷甄審。 

2. 報名地址及聯絡方式：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中

正 3樓臺北榮民總醫院麻醉部 陳恩慈小姐收。電話號碼：

02-28757549#366 ，傳真： 02-28751597 ，電子郵件：

etchen@vghtpe.gov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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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願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有意願參加麻醉部 

副護理長內陞甄審。 

   

    立意願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1 1 2  年     月    日 
 


